
□ 马春辉

数字检察系“数字 + 检察” 的集合， 其本质是用数据引导侦查、 数据引导监督、 数据引导治理的

法律监督新模式， 是检察机关依法全面能动履职的重要组成、 关键环节。 其中数据是数字检察的核心

要素， 可以说数据要素“一子落”， 数字检察“满盘活”。 但在数字检察时代背景下， 数据要素在共享

互通、 准确真实及数据安全等方面仍存在风险挑战。 当下应当坚持树立大数据检察理念、 打破数据壁

垒、 引入司法数据鉴真机制以及构建法律和技术双重保护数据安全模式等完善路径持续推动数字检察

更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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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检察中的数据要素
  党的二十大报告对建设网络强

国、 数字中国和加强检察机关法律

监督工作提出明确要求， 在此背景

下， 最高人民检察院向全国检察机

关部署数字检察工作， 推动各地检

察机关通过大数据赋能法律监督，

用大数据思维来思考、 用人工智

能、 数据模型等来解决一些重复劳

动、 人工价值低的工作， 能智能化

的智能化、 能标准化的标准化， 不

仅将检察官从日常繁杂的工作中解

放出来， 专心处理案件的法律问

题， 在提高案件办理效率的同时，

促进案件办理的科学规范精准， 而

且推动了检察队伍专业化建设， 检

察官通过审查案件得出案件性质与

智慧辅助系统得出的结论进行偏离

度分析， 科学评判结论对错， 让科

技为实现公平正义发挥更大作用。

但是， 在看到数字检察巨大价值的

同时， 不能忽视当下在数字检察工

作推进过程中遇到的风险挑战。

数据是数字检察的重要组

成、核心要素

数字检察虽无法律层面上的定

义， 但从司法实践的角度来看， 其

是“数字+检察” 的集合， 首先是

“数字”， 和数字、 数字化有关， 其

次是“检察”， 是一种法律监督活

动。 目前较为权威的定义为： 数字

检察是检察机关通过数字化、 智能

化技术， 在履行司法办案职能过程

中， 通过对业务规则进行梳理分

析， 建立法律监督模型及配套系

统， 发现类案线索后移送相关部门

对相关违法犯罪进行查处， 对相关

民事行政案件进行纠正， 对侵犯公

益行为进行监督， 对社会治理机制

进行系统性完善的法律监督新模

式。 其本质是用数据引导侦查、 数

据引导监督、 数据引导治理的法律

监督新模式， 是能动检察的重要内

容之一， 是检察一体化的重要体现

和手段。 由此可见， 在数字检察时

代， 数据的地位举足轻重， 其是数

字检察最核心也是最基础的单位。

其集合构成了数字资源， 是数字检

察数字化、 智能化的基础， 若无海

量数据作为支撑， 监督规则、 业务

逻辑将无从提炼， 监督模型更是无

法构建， 模型构建之后的比对、 碰

撞、 挖掘、 筛查数据显得更加“虚

无”。 可以说离开了数据， 数字检

察将是无源之水、 无本之木。

数据在数字检察时代面临

的风险和挑战

数字检察战略在推进的过程

中， 数据的价值凸显无疑， 当下司

法数据却存在着诸多风险与挑战：

1.数据壁垒、 数据孤岛现象严

重。 许多检察机关都在研究开发大

数据、 人工智能软件， 但却各自为

政， 缺乏共享机制。 从横向上看，

各省检察机关之间各类数据处于分

割状态， 数据共享程度非常低， 并

不能互联互通， 取长补短； 从纵向

上看， 上级院和下级院之间成为信

息孤岛， 最为典型的例子就是未能

实现侦查信息库的数据共享， 无法

深度聚合侦查技术的能量， 导致自

行侦查效率不高、 质量不佳。

2.数据真实性、 准确性无法保

障。 真实、 准确的数据是智慧刑检

的生命， 智慧刑检系统是对数据分

析、 整合作出判断， 数据是智能辅

助系统的训练基础， 一旦数据失

真， 将导致整个智能辅助系统计算

分析出错误结论， 严重的可能造成

冤假错案的产生。 在司法实践中，

数据的真实性仍然存在一些问题，

比如信息录入不完整、 不及时， 某

些数据仍以报表形式予以备案， 存

在一定的滞后性， 比如检察建议是

检察机关行使监督权的重要手段，

检察建议的制发数、 制发类型等均

能在系统中抓取， 但部分检察机关

仍然要求每月以报表的形式汇总数

据， 存在一定的重复性和滞后性，

也存在着一定数据修改的风险， 数

据本身的真实性难以保证。 再比如

在刑事司法领域， 把大量正当防卫

的案件当作故意伤害进行判决， 以

此为基础数据， 人工智能分析的结

论永远是过去错误的结论， 数据的

可靠性存疑。

3.数据安全存在问题。 检察机

关在数据的搜集、 整体、 分析的过

程中， 尚无系统有效的方式方法来

保证数据信息不外泄， 数据运用环

境的安全保障存在漏洞， 保障力度

不够， 数据安全漏洞补强和风险防

范尚未提前做好预案。

数据在数字检察时代突破

困境的路径选择

数字检察时代就是数据时代， 要

落实数字检察战略， 数据是基础， 也

是关键。 面对数据存在的问题， 笔者

认为可以进行以下机制的探索：

1.打破数据壁垒， 建立数据共享

机制。 依托全国检察大数据中心、 检

务大数据资源库， 最大程度的进行数

据共享， 盘活沉睡的数据， 激发数据

活性， 让大数据真正服务于司法办案

及其监督管理等。 具体而言， 可以分

三步走： 第一步， 突破时间限制， 进

行原始检察数据的积累与盘活， 各级

检察机关内部均有大量的司法办案数

据， 可充分利用， 录入全国检察业务

统一操作系统， 作为基础数据、 共享

数据； 第二步， 突破行业限制， 打通

省级区域内部政法单位之间、 政法单

位与银行、 税务、 金融、 证券等重点

行业之间的限制， 建立数据共享机

制， 比如上海市检察机关的“上海市

检察机关全流程全息在线办案总门

户” 以及苏州覆盖市县两级政法单位

的政法信息综合管理平台就是打通省

级区域内政法单位数据壁垒的典例，

下一步可以尝试与其他重点领域、 重

点行业进行数据共享； 第三步， 突破

空间地域限制， 不同地区的检察机关

之间应当逐步有权限地开放数据查询

和共享机制， 比如长江三角洲地区的

政法单位之间可以尝试将数据贯通，

取长补短更好地服务“长三角” 地区

的发展。

2.引入司法数据鉴真机制， 保证

数据真实。 大数据是客观的、 直观的

以及静态的， 存在失真的风险。 此时

应当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 鉴别数据

的真伪， 检察人员可以在数据完整性

和客观性的基础之上， 进行经验、 逻

辑验证， 实事求是。 具体而言， 司法

数据的鉴真规则以鉴别司法数据本身

为主。 一方面， 鉴别司法数据来源的

真实性。 可通过诸如物理特征识别、

多类证据互证、 电子签名印证、 附属

信息印证等方式进行鉴别数据真伪；

另一方面， 鉴别司法数据使用过程中

的真实性。 此时以技术鉴定为主， 应

当对司法原始数据的电子签名、 附属

信息、 关联痕迹、 变更更新情况等影

响数据真实的因素进行加密固定并备

份至不同的网络节点， 保证数据的连

续性， 消除篡改可能性， 以备后查，

保证司法数据的完整真实。

3.技术和法律两个维度保护数据

安全。 从技术的维度出发， 利用跨行

政区域全国大数据分中心建立的契

机， 借助区块链技术保障数据的存储

安全， 在大数据运用于检察工作的过

程中， 建立健全数据安全运营维护保

障体系， 加强数据运营的风险防范，

落实电子检务工程运营维护管理平台

和安全保密平台建设， 从技术上强化

数据安全。 从法律的维度出发， 立法

上应重视对数据信息权利的保护， 健

全和完善诸如公民个人信息、 企业信

息、 信息保密等法律法规的完善， 落

实数据安全责任； 司法上应注重数据

本身与数据动态处理过程的双重保

护， 采用“结果犯” +“行为犯” 相

结合的保护模式严厉打击非法采集、

获取、 出售、 利用、 篡改信息的犯罪

行为， 保护大数据时代的数据安全。

结语

不可否认， 数字检察时代的到

来， 不仅带来了技术上的变革， 也带

给人类思维方式、 意识理念的转化。

检察人员应当在掌握法律知识的同

时， 与时俱进牢固树立大数据理念，

培养大数据思维， 转变传统的依靠因

果关系认定线索价值与否、 逮捕与

否、 犯罪与否的法律思维， 注重对数

据的搜集以及相关性的分析， 用数据

“捕捉现在、 预测未来”。 在具体的办

案过程中， 应当坚持“信息化+检

察” 的理念， 坚持信息化与司法办案

深度融合， 最大限度地发挥信息数据

资源对司法办案的促进作用， 让数据

“发声”， 从关联数据中发现问题、 解

决问题。 当然， 数据不是万能的， 在

司法办案过程中， 哪怕是最简单的刑

事案件也离不开价值判断， 数字检察

所依托的大数据法律监督模型及配套

系统虽然可以通过超强的计算能力去

模仿人类， 但在价值判断上的局限性

显而易见， 因此在司法办案过程中，

检察人员不能存在对数字检察过度的

路径依赖， 要独立进行判断， 做到

“依靠但不依赖”。 （作者单位： 上海

市崇明区人民检察院）

资料图片


